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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 SUN TECHNOLOGY (CHINA) LIMITED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8）

自願公佈
兩家附屬公司採納購股權計劃及

授出購股權

本公佈乃本公司自願刊發，以向其股東告知本集團的最新發展。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結行控股採納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於同日，結行控
股董事會議決向結行控股承授人授出合共2,701,000份結行控股購股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Resto採納Resto購股權計劃。於同日，Resto董事會議
決向Resto承授人授出合共2,740,850份Resto購股權。

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結行控股（於本公佈日期由本公司間接持有80.04%）董
事會及股東議決採納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

結行控股集團主要從事提供跨境支付服務，為包括於跨境電商平台及獨立網站╱平
台等上買賣的企業在內的中國及全球客戶提供服務。

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旨在使結行控股能夠向經選定的合資格參與者授予結行控股
購股權，即本集團或結行控股集團的董事及僱員，包括獲授結行控股購股權作為僱
用獎勵的人士，作為對結行控股集團的貢獻或潛在貢獻的激勵或獎勵。結行控股董
事會認為，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將有助結行控股集團招攬及挽留對結行控股集團的
增長及發展至關重要的優秀專業人士、行政人員及僱員。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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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結行控股購股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結行控股董事會議決，根據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的條
款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授出結行控股購股權，以認購合共2,701,000股結行控股股
份。授出詳情如下：

承授人名單：

承授人
結行控股

購股權數目

佔結行控股
現有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本公司董事
李先生 277,000 2.77%
徐文生先生 231,000 2.31%
徐昌軍先生 231,000 2.31%
許女士 92,000 0.92%

其他承授人
申先生 840,000 8.40%
薛先生 231,000 2.31%
葛女士 176,000 1.76%
李冰先生 231,000 2.31%
本集團一名僱員 92,000 0.92%
結行控股集團的8名僱員 300,000 3.00%

總計： 2,701,000 27.01%

行使價：

每份結行控股購股權的行使價為7.90港元，該價格乃參考（其中包括）結行控股集團
的估計權益價值及現行市況並根據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的條款釐定，惟不得低於結
行控股股份的面值。

行使期：

結行控股購股權自歸屬日起至二零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止，可分單批次或多批次行
使，惟須遵守致承授人之要約函件所載限制（如有）。

歸屬期：

結行控股購股權將分別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零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二
零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按40%、30%及30%分三批次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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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轉讓：

結行控股購股權屬承授人個人所有。於結行控股批准的情況下，結行控股購股權可
於獲行使前轉讓予相關承授人各自全資擁有的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結行控股的股權架構

結行控股於本公佈日期及於結行控股購股權獲悉數行使後的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
結行控股
股份數目

佔結行控股
現有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所持
結行控股
股份數目

佔結行
控股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於本公佈日期）
（假設結行控股購股權

獲悉數行使）

本公司 8,004,000 80.04% 8,004,000 63.019%
申政持股平台及申先生 996,000 9.96% 1,836,000 14.456%
薛光宇持股平台及薛先生 420,000 4.20% 651,000 5.126%
葛曉霞持股平台及葛女士 200,000 2.00% 376,000 2.960%
李冰持股平台及李冰先生 180,000 1.80% 411,000 3.236%
黎會敏持股平台 200,000 2.00% 200,000 1.575%
李先生 – – 277,000 2.181%
徐文生先生 – – 231,000 1.819%
徐昌軍先生 – – 231,000 1.819%
許女士 – – 92,000 0.724%
本集團一名僱員 – – 92,000 0.724%
結行控股集團的8名僱員 – – 300,000 2.362%

總計： 10,000,000 100.00% 12,701,000 100.000%

RESTO購股權計劃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Resto（於本公佈日期由本公司間接擁有68.034%）董事
會及股東議決採納Resto購股權計劃。

Resto集團主要從事PAAS/SAAS業務，為各商業領域提供用於開發及管理應用程序
的雲端╱線上平台及即用型應用程序。

Resto購股權計劃旨在使Resto能夠向經選定的合資格參與者授予Resto購股權，即本
集團或Resto集團的董事及僱員，包括獲授Resto購股權作為僱用獎勵的人士，作為其
對Resto集團的貢獻或潛在貢獻的激勵或獎勵。Resto董事會認為，Resto購股權計劃
將有助Resto集團招攬及挽留對Resto集團的增長及發展至關重要的優秀專業人士、
行政人員及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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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出Resto購股權

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Resto董事會議決，根據Resto購股權計劃的條款向若干
合資格參與者授出Resto購股權，以認購合共2,740,850股結行控股股份。授出詳情如
下：

承授人名單：

承授人
Resto

購股權數目

佔Resto現有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本公司董事
李先生 235,450 2.3550%
徐文生先生 196,350 1.9640%
徐昌軍先生 196,350 1.9640%
許女士 78,200 0.7820%

其他承授人
申先生 1,114,000 11.1400%
薛先生 196,350 1.9635%
葛女士 149,600 1.4960%
李冰先生 196,350 1.9635%
本集團一名僱員 78,200 0.7820%
Resto集團的一名董事 300,000 3.0000%

總計： 2,740,850 27.4085%

行使價：

每份Resto購股權的行使價為1.10港元，該價格乃參考（其中包括）Resto集團的估計權
益價值及現行市況並根據Resto購股權計劃的條款釐定，惟不得低於Resto股份的面
值。

行使期：

Resto購股權自歸屬日起至二零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止，可分單批次或多批次行使，
惟須遵守致承授人之要約函件所載限制（如有）。

歸屬期：

Resto購股權將分別於二零二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二零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及二零
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按40%、30%及30%分三批次歸屬。

不可轉讓：

Resto購股權屬承授人個人所有。於Resto批准的情況下，Resto購股權可於獲行使前
轉讓予相關承授人各自全資擁有的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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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的股權架構

Resto於本公佈日期及於Resto購股權獲悉數行使後的股權架構如下：

所持
Resto

股份數目

佔Resto
現有已發行
股本百分比

所持Resto
股份數目

佔Resto
經擴大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於本公佈日期）
（假設Resto購股權
獲悉數行使）

本公司 6,803,400 68.034% 6,803,400 53.398%
申政持股平台及申先生 846,600 8.466% 1,960,600 15.388%
薛光宇持股平台及薛先生 357,000 3.570% 553,350 4.343%
葛曉霞持股平台及葛女士 170,000 1.700% 319,600 2.508%
李冰持股平台及李冰先生 153,000 1.530% 349,350 2.742%
黎會敏持股平台 170,000 1.700% 170,000 1.334%
李先生 – – 235,450 1.848%
徐文生先生 – – 196,350 1.541%
徐昌軍先生 – – 196,350 1.541%
許女士 – – 78,200 0.614%
本集團一名僱員 – – 78,200 0.614%
由Resto集團一名董事全資 
擁有的公司以及Resto集團 
一名董事 950,000 9.500% 1,250,000 9.811%
由Resto集團僱員A 
全資擁有的公司 200,000 2.000% 200,000 1.570%
由Resto集團僱員B 
全資擁有的公司 150,000 1.500% 150,000 1.177%
由Resto集團僱員C 
全資擁有的公司 100,000 1.000% 100,000 0.785%
由Resto集團僱員D 
全資擁有的公司 100,000 1.000% 100,000 0.785%

總計： 10,000,000 100.000% 12,740,850 100.000%

董事的意見

董事會認為，採納購股權計劃及授出購股權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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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採納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佈日期，結行控股並非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因此，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
並非受上市規則第十七章所規管的股份計劃，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32A條規定。

由於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涉及授出可認購結行控股新股份的結行控股購股權，因此
採納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構成可能視作本集團出售結行控股。

根據結行控股計劃授權限額，本公司於結行控股的權益將由80.04%攤薄至約63.02%
（假設結行控股購股權獲悉數行使），相當於可能視作出售本公司於結行控股的約
17.02%股權。

由於結行控股計劃授權限額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章，採納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並不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

授出結行控股購股權

四名結行控股承授人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向彼等各自授出
結行控股購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向該等結行控股承授人各自授出結行
控股購股權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且代價少於3百萬港元，有關授出結行控
股購股權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十四A章規定。

另外四名結行控股承授人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因此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
關連人士。向彼等各自授出結行控股購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向該等結
行控股承授人各自授出結行控股購股權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1%，故有關授出
結行控股購股權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規定。

採納Resto購股權計劃

於本公佈日期，Resto並非本公司的主要附屬公司，因此，Resto購股權計劃並非受上
市規則第十七章所規管之股份計劃，而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32A條規定。

由於Resto購股權計劃涉及授出可認購Resto新股份的Resto購股權，因此採納Resto購
股權計劃構成可能視作本集團出售Resto。

根據Resto計劃授權限額，本公司於Resto的權益將由約68.034%攤薄至約53.398%（假
設Resto購股權獲悉數行使），相當於可能視作出售本公司於Resto約14.636%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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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Resto計劃授權限額的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均低於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採納Resto購股權計劃並不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

授出Resto購股權

四名Resto承授人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因此為本公司關連人士。向彼等各自授出Resto
購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向該等Resto承授人各自授出Resto購股權的最
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0.1%，有關授出Resto購股權獲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十四A章
規定。

另外五名Resto承授人為本公司附屬公司董事，包括一名身為本公司非重大附屬公司
董事的Resto承授人。因此僅四名Resto承授人為本公司於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
因此，向彼等各自授出Resto購股權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由於向上述四名Resto承
授人各自授出Resto購股權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1%，故有關授出Resto購股權獲
全面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規定。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結行控股董事會」 指 結行控股董事會

「Resto董事會會」 指 Resto董事會

「李冰持股平台」 指 Black River Technolog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
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李冰先生全資擁有

「英屬處女群島公司」 指 李冰持股平台、葛曉霞持股平台、申政持股平台及薛
光宇持股平台的統稱

「結行控股」 指 CoGoLinks結行控股有限公司(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由本公司
直接持有80.04%權益

「結行控股承授人」 指 結行控股購股權的承授人

「結行控股集團」 指 結行控股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結行控股購股權」 指 根據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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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行控股計劃授權 
限額」

指 就根據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及
獎勵而可予發行的結行控股股份數目上限

「結行控股股份」 指 結行控股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股份

「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指 結行控股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採納的購股權計
劃

「本公司」 指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81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葛曉霞持股平台」 指 Just Pay Technolog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葛女士全資擁有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非重大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黎會敏持股平台」 指 Kapok Technology Limited，一家於英處女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中國公民及本集團附屬公司前
董事黎會敏先生全資擁有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葛女士」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或監事葛曉霞女士

「許女士」 指 執行董事兼本公司聯席公司秘書以及本公司若干附屬
公司董事許諾恩女士

「李冰先生」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或監事李冰先生

「李文晉先生」 指 執行董事以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李文晉先生

「申先生」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申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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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昌軍先生」 指 執行董事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徐昌軍先生

「徐文生先生」 指 執行董事、董事會主席及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徐
文生先生

「薛先生」 指 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董事薛光宇先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要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7.14條所界定的涵義

「Resto董事會」 指 Resto董事會

「Resto」 指 Resto Limite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
公司，於本公佈日期由本公司直接持有68.034%權益

「Resto承授人」 指 Resto購股權的承授人

「Resto集團」 指 Resto及其不時的附屬公司

「Resto計劃授權限額」 指 就根據Resto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的所有購股權及獎勵
而可予發行的Resto股份數目上限

「Resto股份」 指 Resto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股份

「Resto購股權計劃」 指 Resto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採納的購股權計劃

「Resto購股權」 指 根據Resto購股權計劃授出的購股權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購股權」 指 結行控股購股權及Resto購股權

「購股權計劃」 指 結行控股購股權計劃及Resto購股權計劃

「申政持股平台」 指 Delia and Grace Technolog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
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申先生全資擁有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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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薛光宇持股平台」 指 YuTeng Technology Limited，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由薛先生全資擁有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高陽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許諾恩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徐文生先生、渠萬春先生、 
李文晉先生、徐昌軍先生及許諾恩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 
譚振輝先生、梁偉民先生及許思濤先生。


